各班：
    根据《关于实施本科生“携手计划”的通知》(华南工教2012[130]号)的工作要求，对于参加“携手计划”，学习进步特别明显的学生，可抵消其“退学警告”一次。“学习进步特别明显”的认定标准：学生在帮扶当学期考核通过的课程总学分不少于20个学分，其中考核通过（含重修通过）的必修课学分不少于14个学分。
    请各班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交个人申请,于11月25日下午5点前将学生个人申请书（纸质版，需对过去一学期的学习情况进行总结，说明获得学分情况）以及《华南理工大学本科生2016年“携手计划”帮扶登记表》以班级为单位交至四号楼4217办公室。于11月26日下午5点前将《2015-2016学年第二学期抵消退学警告汇总表》（电子版）和班级帮扶工作总结（总结说明过去一年班级帮扶工作的开展情况及成果，不少于800字）以班级为单位发至邮箱：sxxy_scut@163.com,
附件一：
2015-2016学年第二学期抵消退学警告汇总表.xls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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